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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初级会计职称《经济法基础》教材精讲班

考点二 增值税征税范围 ★ ★ ★

（4）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5）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注意】货物的来源，只有自产和委托加工，无外购货物。

（6）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营者；

（7）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进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

（8）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

【注意】货物的来源，除自产和委托加工，还有外购货物。

【总结】区分视同销售和不得抵扣进项

用途 自产及委托 外购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视同销售

（对内使用，防止漏税）

不抵进项

（对内使用，最终消费）

投、分、赠
视同销售

（对外使用，继续流转）

视同销售

（对外使用，继续流转）

2.视同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

（1）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服务，但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双

公例外”原则）

【注意】上述视同销售情形不含其他个人无偿提供的服务。

（2）单位或者个人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但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

（“双公例外”原则）

【例题·单选题】

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企业发生的下列行为中，不属于视同销售货物行为的是（ ）。

A.将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

B.将购进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

C.将委托加工的货物分配给股东

D.将自产的货物用于个人消费

网校答案：B

网校解析：选项 B，应作进项税额转出，而非视同销售。

（二）混合销售与兼营

行为 区别 税务处理

混合 强调在同一项销售行为存在着两类经营项目的混合， 按“经营主业”缴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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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从属关系

兼营
强调在同一纳税人存在多个经营项目，但不是发生在

同一销售行为中，无从属关系

按“核算水平”，分别核算适用税率（征收率）；否

则从高征税

（三）非经营活动的界定

应税服务不包括“非营业活动”中提供的应税服务：

1.行政单位收取的满足条件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

2.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聘用的员工为本单位或者雇主提供取得工资的服务；

3.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为聘用的员工提供服务。

（四）不征收增值税的特殊规定

1.根据国家指令无偿提供的铁路运输服务、航空运输服务，属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规定的用于公益

事业的服务。

2.存款利息。

3.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赔付。

4.房地产主管部门或者其指定机构、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发企业以及物业管理单位代收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5.资产重组

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将全部或者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

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其中涉及的“货物、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转

让，不征收增值税。

【例题·多选题】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不征收增值税项目的有（ ）。

A.存款人取得的存款利息

B.物业管理单位代收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C.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赔付

D.电力公司销售电力

网校答案：ABC

【例题·单选题】

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相关规定，下列行为中，应按照“销售不动产”税目计缴增值税的是（ ）。

A.将建筑物广告位出租给其他单位用于发布广告

B.销售底商

C.转让高速公路经营权

D.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网校答案：B

网校解析：

（1）选项 A，按“现代服务—租赁服务”计缴增值税；

（2）选项 CD，按照“销售无形资产”计缴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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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征税范围

高频考点 要点

征税范围

销售/进口货物：有偿+有形

劳务：加工、修理修配

服务：7 大类，注意特殊情形

无形资产、不动产

混合销售和兼营

非营业活动

不征税行为


